
《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信用报告工

作规则》起草说明 

 
一、 工作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中国期货市场高速发展，期货及衍生品已经成为

资产管理市场的重要金融工具之一。随着央行资管新规进一步

落地，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在去通道的过程中取得了较

大进展，主动管理能力不断提高，规模增长迅速。中国期货业

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一直紧紧围绕“自律、规范、服务、

发展”的定位，发挥监管部门和行业机构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

时刻服务行业创新发展，尊重行业发展规律，倡导和培育良好

行业文化。资产管理业务是期货经营机构的重要创新业务之一，

也是发挥期货及衍生品市场在大类资产配置中工具特性的重

要方面之一。信义义务是资产管理行业的灵魂和根基，为进一

步推动期货经营机构恪守信义义务，将最大化投资者利益作为

资产管理业务开展的先决条件，协会启动了期货经营机构资产

管理业务信用报告（以下简称“信用报告”）工作，以期加强

行业自律管理，推动行业以信用立身。 

一是进一步引导行业特色发挥，倡导和培育良好行业文化，

促进行业良性竞争。期货经营机构自 2012 年开展资产管理业

务以来，基本保持了稳步发展，合规程度逐步提高。目前，期

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计划主要以集合类、主动管理类和固定收

益类产品为主，投向主要以标准化债权资产和其他私募资管产

品为主。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期货及衍生品市场的



比重也在逐年增加，行业特色逐步凸显。信用报告有利于正向

引导行业专注期货及衍生品市场探索，发挥期货市场在大类资

产配置中的作用，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促进行业良性竞争。 

二是引导期货经营机构诚实守信，勤勉尽责，履行信义义

务。期货经营机构是期货市场重要参与者和中介机构，期货市

场是高度专业化的金融市场，对投资者适当性的要求更为严格。

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本质上属于私募基金，应当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确立的信托关系，落实《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的信义义务。协会应当规

范期货经营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行为，明确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

履行信义义务的侧重点。信用报告可以引导期货经营机构严格

履行信义义务，遵守适当性要求，充分信息披露，并以客户最

佳利益为原则执行交易、管理产品。 

三是促进期货经营机构提升经营管理的稳定度、业务长效

发展性、投资运作的专业性和业务开展的合规性。资产管理业

务作为期货公司“一体两翼”多元化发展业务模式之一，主动

管理能力日益增强，产品规模稳步扩大。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

理业务应当将财富管理与风险对冲作为业务发展的核心驱动

力，体现期货及衍生品投资优势的基础，持续提升多资产、多

策略的投资管理能力。信用报告有利于期货经营机构不断提升

自身经营管理的稳定度，引导业务长效发展，驱使机构着重于

专业性和合规性的培养，提升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内

在竞争力。 

四是为未来期货经营机构试点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相关的



其他业务或者扩充业务范围等提供参考依据。期货公司分类监

管自 2011年起实施，以期货公司风险管理能力为基础，结合公

司市场竞争力、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状况、持续合规状况，

评价和确定期货公司的类别。期货公司分类监管在引导期货公

司专注主业、合规经营、稳健发展、做优做强、提升服务能力

和竞争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分类监管体现的

是期货公司的整体情况，不能完全体现资产管理业务的开展情

况，不利于监管机构对资产管理业务做出客观评价。信用报告

以资产管理业务开展情况的基本数据为基础，可以客观的反应

业务的发展情况，为未来期货经营机构试点开展资产管理业务

相关的其他业务或者扩充业务范围等提供参考依据。 

二、 信用报告的主要内容 

（一） 报告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项工作适用于已完成资产管理业务备案的期货公司及

其依法设立的从事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的子公司（以下统称“期

货经营机构”）。 

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业务信用报告是基于期货经营机

构合法合规情况及其向协会报送的登记备案、业务运作、信息

披露及从业人员信息等客观、动态事实，从公司治理及稳定度、

业务发展性、投资运作专业性、内控合规性四个维度持续记录

资产管理业务综合管理情况。 

1. 公司治理及稳定度 

主要指标包括：期货公司控股股东变更次数、分管资产管

理业务的相关管理人员发生变更次数、展业年限和风险覆盖率。 



主要用于衡量公司展业稳定度相关情况。 

2. 业务发展性 

主要指标包括：近一年平均资产管理规模、上一年资产管

理规模增速、机构营收能力、产品类型丰富度和资产管理业务

从业人员数量。 

主要用于衡量公司业务可持续的发展性。 

3. 投资运作专业性 

主要指标包括：投资经理人数、投资经理职业年限、期货

投资基金经理数量、运行满一年及以上的主动管理产品规模、

分产品类别投资管理业绩、商品及金融衍生品投资情况、场外

衍生品投资情况。 

主要用于衡量公司业务开展的专业性。值得指出的是，为

进一步推动期货经营机构资管业务特色化、差异化发展，特别

在专业性维度中，强调了商品及金融衍生品和场外衍生品类投

资情况。 

4. 内控合规性 

主要指标包括：自律处分情况、监督管理措施情况和信息

披露情况。 

主要用于衡量公司业务开展的合规性。 

（二） 评价机制及开展情况 

由协会成立专家小组，负责开展信用报告相关规则及指标

的修订完善等工作。专家小组由中国证监会、协会、协会资产

管理业务专业委员会、金融行业专业机构及专家学者等有关方

面代表组成。 



资产管理业务信用报告所有指标内容均根据客观数据直

接生成，不存在主观评判内容。每个自然年结束后适时开展信

用报告工作，结果以信用报告形式展示，期货经营机构可以根

据通知登录协会相关系统查询下载信用报告。 

（三） 报告的使用要求 

信用报告的使用必须符合私募资产管理业务宣传推介相

关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的限制性规定，信用报告不构成对期货

经营机构投资管理能力、未来持续合规经营情况的认可，不作

为委托资产安全的保证。期货经营机构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

将信用报告一对一地提供给相关合作机构。未经期货经营机构

同意，相关合作机构不得擅自使用该期货经营机构的信用报告。 

（四） 数据来源及自律要求 

报告数据均来自期货经营机构自主填报至协会资产管理

业务平台相关内容，期货经营机构应按照相关要求，真实、准

确、完整报送公司治理、业务发展、投资管理、内部控制及合

规风险管理方面的数据信息。对于隐瞒事项或者报送信息和资

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以及直接或间接

地公开发布信用报告的期货经营机构，协会将在一定期限内不

提供该期货经营机构的信用报告，同时依据规定对该机构及其

主要负责人视情节轻重采取相关自律措施。 

 


